
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鄂卫函〔 2020 ] 71 号

关于将已认定护上执业证书验证

卜网换证等相关服务事项纳人

省卫生健康委受理的通知

各市(州)、县(市)卫生健康委(局):

按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、医师、

护士电子化注册信息核查和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国卫办医函

[ 2019 ] 735 号)的要求,我委决定将“老人老办法”(即 2008

年 10 月之前取得护士执业证书的人员)的护士执业证书注册信

息的核查补录换证等服务事项纳入至我委受理。

附件: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、医师、护士电子化注册信

息核查和管理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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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___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
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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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 111 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、!欠师、护士
电子化注册信息核查和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爪、直辖韦住生健康委、中医药与.新疆生产建设共 i 七卫

j 礴康委:

医疗机构、吟师、护十的执公 1 注册是 i , , 健丰行政部门依

法履行行业准入管理职责的重要手段。 2C1 / 年一 l 月.邃家卫生陡

康委联合闰家中医药局印发了《关于加快医疗机构、医师、护士电

子化、￡册管理改革的指导意见狱送_!;医发招(、 17 一飞:份号).元分运

用“互联起十”和大数据 ri 维、名勺构建与“放梦服”攻革梢适应的

1--lI 息叱管理模式,取得了积极的成效。但是,部于省(这、市)存在

信息不完整、内容不准确、更新不及时等问题,需要核实完善和加

强管理。现就有犬 H 作提出如下要求: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,强化行政管理责任

医疗机构、医师、护士电一子化注册管理是深化医药卫生沐制改

革和医疗领域“放;改蓬的重要内容,是宁握调配全国医疗资

源、提高卫生健康管理效率、推进分级诊冷体东建设的重贾手段,

丧是依法保障医务人 rt 及社会公众今法权益的重要举书。各级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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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健康行政部门(含中医药主管部门,下同)要充分认识到电子化

注册工作的重要意义,按照“谁提供、谁负责”的工作原则,统筹做

好电子化平台数据的录入、核查、使用、发布等工作。要大力宣传

电子化注册管理改革的重要作用,加强政策措施解读,积极回应社

会关切,营造改革良好氛围。要加强培训监督考核,组织开展相关

人员业务培训,并将电子化注册改革情况作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

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,定期评估进展情况,及时研究解决实施中遇

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和新困难。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建立定期通报

和约谈机制,工作优秀的给予通报表扬,工作不力的给予批评,必

要时将对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约谈,有关情况抄送其省级

人民政府。

二、严格规范程序,开展信息核查核实

到 20 1 9 年 12 月 31 日,全面完成电子化注册信息核查核实工

作。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核查核实工作,严格

把控时间节点和工作进度,按照规范流程开展核查核实。在信息

核查核实工作中,必须符合《医疗机构、医师、护士电子化注册数据

集》有关标准,保证数据信息的规范性、准确性和有效性。对于故

意提供虚假信息、篡改数据的,要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。对于医

疗机构核查核实信息,必须与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核准内容一

致,医疗机构名称、诊疗科目必须使用规范全称,不得使用简称。

对于核查核实医师资格信息的,必须做到医师个人信息与有效身

份信息一致、申请补录信息与医师原始人事档案信息一致、医师补

录信息与补录申请材料内容一致;对于 2004 年 6 月 1 日前通过认



定获取资格的医师,其资格信息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通过医

师资格管理系统进行资格信息核查补录。本次核查核实工作结束

后,对于在医师电子化注册管理系统中只有注册信』息但无资格信

息的,由现注册地逐级报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汇总提出医师资

格核查需求,由作出资格认定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核查并出

具书面意见,现注朋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核资结果依法依规

作出处理。对干核查补录护士信息的,必须做到申请补录信息与

护士原始人事档案信息一致、护士补录信息与补录申请材料内容

一致,并且必须确认其护士考试合格时问在 2 O () 8 年 10 月之前,其

注册信息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进行核查补录。

三、加强密钥管理,确保信息数据安全

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建立数据安全管理责任制度,制定

风险分级和安全审查规则,加强数据安全监测和预警,定期开展安

全性评测和风险评估,做好容灾备份,提升电子化注册系统网络安

全支撑保障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。在确保电子化注册数据录入真

实有效的同时,要注重加强个人隐私保护,未经授权不得擅自发布

传播相关信息,切实做好各类敏感数据的采集、利用、存储等环节

的安全管理。电子密钥是电子化注册系统网络安全管理的核心节

点,电子密钥的申请发放必须遵循严格的申请审核流程。各省级
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建立完善电子密钥管理制度,及时掌握控制

电子密钥的发放使用情况,指定专人负责审核省内各地新增或补

发电子密钥的申请,重点监管电子密钥登录时问、录入内容等关键

信息。电子化注册系统将进一步完善电子密钥管理程序,逐步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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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电子密钥使用、信息录入的异常预警功能,及时发现提示电子密

钥使用风险。对发现有异常操作的电子密钥,应当立即停止该密

钥的使用权限,并核查异常操作的相关责任人。负责密钥的工作

人员应当妥善保管电子密钥,使用过程中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。

非工作时间应当将电子密钥拔下并入柜加锁。电子密钥仅供专人

办理业务使用,严禁外借或用于其他用途。

四、充分利用数据,建立协同共享机制

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定期分析电子化注册系统中相关医

疗资源的配置、利用、运行情况,提高宏观决策的科学性、预见性和

微观管理的精准性、及时性。要全面核查核实现有医疗机构、医

师、护士数据库,核实注册信息,激活静态数据,在保护隐私、责任

明确、数据及时准确的前提下,逐步实现与全民健康信 J 息、平台、“互

联网+政务服务”平台、医疗机构质量控制、医师资格考试、医师定

期考核、医疗监督执法等信息系统的交互融合和资源共享。要建

立数据协同共享机制,在保证网络安全的前提下,医疗机构、医师、

护士电子化注册数据有序实现端口开放和互联互通,提升注册数

据应用效率。要从时间、地理空间、类别等多维度对医疗机构、医

师、护士注册和执业信息进行精细分析,提高大数据应用水平,为

人才培养、健康规划、资源配置以及综合监督等提供技术支持和决

策依据。

五、主动信息公开,完善事中事后监管

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全面梳理注册登记的具体办事服务

事项,公开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、力、事指南、常见问题、监督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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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方式,提供规范表格、填写说明和示范文本,提供无差异均等化

的政务服务。要依托电子化注册系统,建立全范围覆盖、全过程记

录、全数据监督的行政审批运行监控模式,对注册登记的申请、受

理、审核和决定等廉政风险点要做到可监控、可追溯、可跟踪。要

建立信息公开查询制度,行政相对人可以通过电子化注册系统实

时查询有关事项的办理状态和结果,并可以提出相关合理诉求,社

会公众也可以便捷查询有关医疗资源信息,为人民群众看病就医

提供信息服务。要将电子化注册相关信息纳入国家卫生健康行政

部门信用信息共享平台,对存在蓄意作假、提交虚假信息或证明材

料,未严格履行申请信息核实确认职责等情形的执业机构或者个

人,应当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要探索为优良信用个人提供更多服

务便利,依法对严重失信个人实施联合惩戒,不断完善符合卫生健

康行业特点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。

赞蟹斤丫
年 9 月

( 信息公开形式: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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